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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

《水产新品系审定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、目的意义

江苏作为全国水产养殖大省，水域资源丰富，水产养殖产量

位居全国前列，河蟹、青虾、小龙虾、条斑紫菜、文蛤及特色水

产养殖品种等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而，在种业发展方

面依然存在挑战：大宗淡水鱼种质退化现象普遍，南美白对虾等

外来引进品种仍受制于人。

在此背景下，开展鱼类、虾蟹类、贝类和藻类等水产选育新

品系的审定标准制定，显得尤为必要。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家和

省级种业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更是将江苏的水产资源优势转化

为种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步。制定审定标准可以规范水产种业发

展，确保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符合科学、规范的要求。通过严格

的审定标准，可以筛选出优质、高产、抗病的品种，提高养殖效

益，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。审定标准的制定可以推动技术创新

和科研投入，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新品种的选育和研究，提

升江苏省在水产种业领域的竞争力。此外，审定标准还可以为政

府监管部门提供科学依据，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，确保种

质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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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任务来源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、民政部《团体标准

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发〔2019〕1 号），加强农业行业标准体

系建设，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进步，满足市场、行业发展

需求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江苏省渔业协会下达的《关于

征集 2025 年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（第二批）立项项目的通

知》，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渔业协会提交立项申请。

3、编制过程

本规范的编制过程分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编制起草阶段（2025 年 9 月-12 月）。在省农业

农村厅支持下，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鱼类、虾蟹类、贝

类和藻类新品系开展情况调研，正式启动文件编制工作，明确文

件编制思路、主要内容和结构以及分工安排，成立编制组。编制

组结合江苏省水产种业发展需求，深入省内科研院所、育种企业

及养殖基地开展实地调研，系统梳理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规范及

地方政策文件，整合学术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数据，形成草案初

稿。

第二阶段：征求意见阶段（2026 年 1-2 月）。邀请省内专家

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函审，函审专家主要来自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省市渔业推广部门，以及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基层渔技人员和养

殖大户。形成的函审意见主要侧重于养殖操作细节，相关措施的

完善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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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阶段：形成送审稿（2026 年 3 月）。根据试验验证结

果和专家函审意见，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送审稿。

4、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

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/职称 项目分工

1 陈焕根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
中心副主任/研
究员

资料收集

2 刘肖汉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
中心主任/研究

员

制定项目实施

方案

3 徐钢春

中国水产科学研

究院淡水渔业研

究中心

研究员 起草标准初稿

4 黄春贵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
党委委员/研究

员
起草标准初稿

5 朱文斌

中国水产科学研

究院淡水渔业研

究中心

副研究员 起草标准初稿

6 张 敏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科长/高工 起草标准初稿

7 冯冰冰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科长/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

8 邹 勇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

9 王明宝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副科长/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

10 王苗苗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副科长/高工 技术参数验证

11 杨思雨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高工 技术参数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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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盖建军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副科长/研究员 技术参数验证

13 李 琴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高工 技术参数验证

14 张家华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

15 王未未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

16 张 岩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科长/高工 技术参数验证

17 张金昕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副科长/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

18 胡 翔
江苏省渔业技术

推广中心
科长/工程师 技术参数验证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
本标准编制原则是符合现有标准的规定，同时结合本省的自

然养殖条件和目前实际情况，使技术内容具有可操作性。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收集和参考了国内广东、福建等省份新

品系审定的标准和技术资料，听取了省内有关科研院所、专家的

意见，采纳了长期从事一线水产育种的基层技术推广人员的意见，

增强了标准的科学性和代表性。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如下：

1、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鱼类、虾蟹类、贝类和藻类等水产新品系的定

义、基本条件、育种方案、选育材料、选育群建立、表型特征和

性能指标、遗传背景分析、选育效果评估、小试和育种档案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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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本标准适用于鱼类、虾蟹类、贝类和藻类等水产选育新品系

的审定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在标准起草过程中，起草小组主要参阅了如下文件资料：

GBT 22213-2008 水产养殖术语

SC/T 1116-2012 水产新品种审定技术规范

3、术语和定义

界定了相关术语和定义：水产新品系。

4、基本条件

该部分规定了亲本来源需清楚，有明确的育种方案，至少经

过 2 个世代的连续选育，核心群体有相应世代的系谱或连续育种

记录。选育群体的表型特征基本一致，主要选育性状提高 5%以

上，遗传稳定性达到 70%以上。

5、育种方案

该部分规定了要根据水产养殖产业需求和条件，制定明确的

育种目标。育种目标的确定应遵循科学性的原则，即选育目标性

状应为可稳定遗传（选育种等）或者是可重现的（杂交种等）。

依据育种目标特点和基础设施条件，主要采用选择育种、杂

交育种、诱变育种、细胞工程育种、分子辅助育种、基因工程育

种等技术或多种技术相结合进行水产新品系选育。

根据育种目标及水产品种的生物学性状特征，确定切实可行

的选育指标，并突出选育重点。选育指标可以是选育对象的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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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性状，例如体重、体长、体宽；也可以是多个性状的集合，

如出肉率、生长速度、成活率等多个关联性状；也可以是高产与

抗逆、速生与抗病、壳色与高产等非关联性状等集合。

建立针对选育新品系的评估体系，评估选育群主要经济性状

的水平、选育潜力以及选育效果。

建立完整的繁育体系，确定选育基础群、核心群、繁殖群和

生产群的规模。

6、选育材料

该部分规定了亲本是指直接用于选育新品系的原始群体。

亲本可来源于野生群体、养殖群体，或审定通过的水产新品

种，但需确保知识产权与原育种单位没有争议；也可通过杂交、

诱变或其他育种技术获得，需详细阐明通过杂交、诱变或其他育

种技术得到的群体在遗传性状和生产性能方面较原始亲本的具

体改进情况。

杂交选育的亲本群体应来源于不同的育种群体、品系、地理

群体或物种。需要证实父本和母本在表型性状、遗传特性、生产

性能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。

亲本群体数量应满足以下相关要求：

——鱼类：保种群体数量不少于 200 尾；扩繁群体数量在

500尾以上；

——虾蟹类：保种群体数量不少于 500尾（只）；扩繁群体

数量在 1000 尾（只）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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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贝类：保种群体数量不少于 300 枚；扩繁群体数量在

800枚以上；

——藻类：保种种质 10个备份以上；扩繁种质满足 10亩以

上栽培面积。

7、选育群的建立

该部分规定了基础群体的构建首先应在各个种群内部，根据

在相同养殖测试环境条件下的生产性能和外观性状差异，选择在

该群体内表现优异的个体，组成外观性状相同（或近似）的具有

目标性状的候选亲本种群，在同一种群内部可以选择出一个或多

个候选亲本种群。

从Fn代基础群中筛选目标性状表现优异的个体组成Fn代核

心群，作为亲本繁育获得 Fn+1 代。

8、表型特征和性能指标

该部分规定了表型特征描述和生产性能指标。

分类学上，本物种的基本特征以及本品系特有的其他特征宜

包含以下内容：

——鱼类：体型（全长／体长，体长／体高，体长／头长，

体长／尾柄长，头长／吻长，头长／眼径，头长／眼间距，尾柄

长／尾柄高），体色，鳞被（鳞式），鳍式，脊椎骨数等。

——虾蟹类：头胸甲长、头胸甲宽、体高、额角齿数、附肢

长、附肢基间距离、触鞭数、体色等；

——贝类：壳型、壳色、放射肋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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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藻类：长度、宽度、厚度（毫米或细胞层数）、假根、

柄、基部、分枝、气囊、边缘、繁殖器官与结构等。

在适宜养殖条件下能反映本品系主要经济性状指标，宜包含

以下相关内容：

——鱼类和虾蟹类：生长速度、养殖成活率、繁殖力、饲料

转化系数、性比、出肉率或抗逆性等；

——贝类：壳长、壳高、壳宽、体重、软体重、出肉率和成

活率等；

——藻类：产量（干重）、色泽（光合色素等）、抗逆性生

理指标、长度、宽度、厚度和有效组成成分（蛋白质、游离氨基

酸、碘、藻胶等）等。

详细描述至少一个明显区别于原种和已有品种的指标。

9、遗传背景分析

该部分规定了可采用微卫星SSR等分子标记技术分析选育

群体的遗传背景，评估遗传多样性、遗传距离及遗传分化等信息。

群体样本量不少于30个，分子标记数不少于10个。

10、选育效果评估

该部分规定了在相同养殖试验条件下，进行对比试验，采用

统计学方法，逐代计算培育群体目标性状的遗传进展，评估每个

世代的育种效果、目标性状的一致性与均匀度以及遗传稳定性。

规定了小试区域、小试养殖规模、小试养殖效果。

2 个及 2 个以上主要养殖试验点，每个试验点至少设置 2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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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行养殖对照试验。

在适当养殖密度下，一次小试养殖规模达到以下相关要求：

——鱼类：池塘养殖面积不少于 10 亩，网箱有效水体不少

于 1000m2，工厂化养殖面积不少于 500m2；

——虾蟹类：小试面积不少于 10 亩，工厂化养殖面积不少

于 500m2；

——贝类：小试面积不少于 20 亩；

——藻类：小试面积不少于 10 亩；

——其他类：参照鱼类。

小试养殖效果至少一个养殖周期对比试验，主要选育性状提

高 5%以上，或在品质、抗逆性等方面至少有一项效果显著。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

预期的经济效果

1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及综述报告

该团体标准的编制，编写组充分利用了起草单位在生产试验、

调研考察中的一些技术成果。根据中央提出的将种源安全提升至

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要求，江苏省积极响应，开展种业振兴“揭榜

挂帅”、水产种质资源普查等项目，重点支持虾、蟹、贝藻类及

淡水与海水鱼类等优势特色品种的种源攻关，着力破解制约水产

种业发展的“卡脖子”问题，为制定本文件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

础。

编写组对我省水产新品系开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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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养殖基地调研，与生产一线技术人员进行交流，广泛收集了相

关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以及法律法规、学术论文、论著、统计

年鉴、调研报告等资料，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，验证了《水

产新品系审定技术规范》的科学合理性，证明了标准的技术可行

性。

2、技术经济论证

本标准规定了鱼类、虾蟹类、贝类和藻类等水产新品系的定

义、基本条件、育种方案、选育材料、选育群建立、表型特征和

性能指标、遗传背景分析、选育效果评估、小试和育种档案的要

求，契合江苏水产养殖转型升级需求。江苏作为渔业大省，推进

新品系培育可提升生长性能与抗病能力，降低养殖风险，提高渔

民收益。规范引领下，育种技术不断创新，助力种源自主可控，

保障水产品稳定供给。同时，培育节水、抗逆、高转化率新品系，

适应生态养殖模式，减少排污与用药，推动池塘生态化改造，实

现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双赢。

3、预期经济效果

通过实施本标准，预计到 2027 年，江苏省水产新品系的培

育和推广将取得显著成效。在鱼类、虾蟹类、贝类和藻类等主要

水产品种中，预计将有 5-8个新品系通过审定并投入规模化养殖。

这些新品系的推广应用可使养殖产量提高 5%-15%，从而显著提

升养殖户的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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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

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接情况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相

关内容。通过对这些标准的深入研究和对比分析，结合江苏省的

实际养殖条件和技术水平，确保本标准在技术要求和指标设定上

与国际标准接轨，同时更具可操作性和适用性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，没有矛盾，

有利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渔业法》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征求专家意见中无重大分歧。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推荐性标准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建议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，组织省内高

校、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育种专家召开专题宣贯会，解读《水产

新品系评价技术规范》，指导各单位优化育种方案，落实标准要

求，扎实做好审定前期准备工作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